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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議員與鄉議局議員 

於 2007 年 11 月 8 日舉行的會議 

 

鄉村地區規劃及檢討新界土地用途 

(農地、綠化地帶、康樂用地) 

 

 謝謝你 11 月 22 日的來信。就題述事宜提出的意見，我們有以下

的回應。 

 

 新界大部份私人土地屬農地，地契上除了註明作農業用途外，並

無賦與其他發展權利，而在法定大綱圖上各土地用途地帶內，農業用

途大多屬於經常准許的用途。因此，在一般情況下，由於土地規劃而

導致所謂凍結土地用途的說法並不成立。 

 

 規劃署根據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及因應有關政府部門的要

求，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預留土地提供適當的公共設施和休憩用

地，以改善居住環境及滿足居民的需要。一般而言，在落實這些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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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之前，村民仍然可在其擁有的土地進行農業用途。受落實公共設

施影響而需收回的私人土地，政府會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作合理的

補償。 

 

 除《收回土地條例》外，現行的《城市規劃條例》並無訂定條文，

就因規劃行動而影響發展作出補償。這個制度符合普通法的原則，亦

沿用多年。與土地規劃有關的補償問題，在 1992 年補償及徵值特別

委員會
*
曾經仔細考慮。該委員會認為因公眾利益而施加規劃限制是合理

的，但建議對規劃制度作出一些修改，使制定法定圖則的過程更公開，及

令規劃申請制度更具靈活性，在公眾利益和私人業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。

因應委員會對規劃制度的建議和社會的訢求，《城市規劃條例》及後作

出了大幅的修訂。 

 

 政府於 1996 年公布城市規劃白紙條例草案，就全面改革規劃制度

的建議，徵詢公眾意見。經過多番的修訂、審議和進一步的諮詢，《2004

年城市規劃(修訂)條例》(下稱《修訂條例》)於 2004 年 7 月獲立法

會通過，並於 2005 年 6 月實施。《修訂條例》主要目的是提高規劃

制度透明度、簡化規劃程序和加強對新界鄉郊地區違例發展的執法管

制。 

 

 就鄉議局關注的新界土地使用方面，《修訂條例》已訂明任何人

均可提出修訂圖則申請。申請人亦可出席城市規劃委員會(下稱「城

規會」)會議和在會議上陳詞。同時，《修訂條例》第 16 條亦繼續容

許就土地用途地帶，向城規會提出規劃申請。因此，《修訂條例》已

提供合適的法定框架，讓新界土地業權人和其他相關人士，向城規會

提出改變土地用途的申請。《修訂條例》亦同時提高規劃機制的透明

度，令提出申請改變土地用途的人士和公眾均能清楚瞭解城規會對每

宗申請個案的考慮，避免造成不公平的情況。 

 

 在修訂條例實施後，公眾人士(包括受影響的土地業權人) 亦有

充份的時間，就城規會公布的法定草圖表達意見。所有提出意見的人

士均可出席聆訊，而任何修訂圖則的申請亦必須取得土地業權人的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補償及徵值特別委員會是於 1991 年 7 月成立，成員來自多個不同界別，包括法律、測量、

銀行及會計界等，負責考慮補償和徵值方面的複雜問題，及就有關問題提出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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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或通知土地業權人。城規會並會公布申請以收集公眾的意見，在考

慮申請時，務求在公眾利益和私人業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。有關草

圖、申請文件及公眾意見，城規會都會公開讓公眾查閱，而草圖連同

公眾意見及城規會的決定，最後會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，決定

應否核准草圖。 

 

 自實施《修訂條例》兩年多以來，城規會不斷對相關的城規會指

引作出檢討和修訂，以便在現有法定框架中，進一步改善行政程序。 

 

 除了按《城市規劃條例》製備法定圖則顯示概括的土地用途地帶

及將發展和重建計劃納入法定規劃管制外，當局不時在不同層面檢討

新界鄉郊地區的規劃，以期為這些地區的發展提供指引，從而改善環

境。根據最近發表的施政報告，政府將會開展兩個新發展區的規劃及

工程研究，即古洞北、粉嶺北及坪輋/打鼓嶺的「三合一」新發展區

及洪水橋新發展區。政府亦會把握機遇，檢討新發展區周邊的規劃。 

 

 

 發展局局長 

 (張振聲            代行) 

 

 

二○○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


